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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300637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扬帆新材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1-035 

 

浙江扬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

2021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

一、重要提示 

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，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、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，投资者应当到证

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。 

公司全体董事均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。 

 

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

□ 适用 √ 不适用  

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

□ 适用 √ 不适用  

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，不送红股，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。 

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

□ 适用 √ 不适用  

二、公司基本情况 

1、公司简介 

股票简称 扬帆新材 股票代码 300637 

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

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

姓名 樊相东 叶立群 

办公地址 
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信诚路 31 号扬帆大

厦五楼 

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信诚路31号扬帆大厦

五楼 

电话 0571-87663663 0571-87663663 

电子信箱 yfxc@shoufuchem.com yfxc@shoufuchem.com 

2、主要财务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

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

□ 是 √ 否  

单位：元 

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

营业收入（元） 317,269,757.86 221,838,066.39 43.02% 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（元） 9,918,438.32 18,730,256.57 -47.05% 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

益后的净利润（元） 
8,809,816.82 18,177,176.27 -51.53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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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（元） 23,490,915.29 24,622,250.12 -4.59% 

基本每股收益（元/股） 0.04 0.08 -50.00% 

稀释每股收益（元/股） 0.04 0.08 -50.00% 

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.30% 2.41% -1.11% 

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
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

减 

总资产（元） 1,320,956,244.94 1,232,225,820.64 7.20% 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（元） 762,524,209.98 760,292,531.96 0.29% 

3、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

报告期末普通股股

东总数 
16,402 

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

东总数（如有） 
0 
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

的股东总数（如有） 
0 

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

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
持有有限售条件的

股份数量 

质押、标记或冻结情况 

股份状态 数量 

浙江扬帆控股集团有限

公司 
境内非国有法人 23.69% 55,606,200 0 质押 35,960,000 

SFC CO.,LTD. 境外法人 15.84% 37,175,400 0   

宁波新帆投资管理有限

公司 
境内非国有法人 4.58% 10,755,460 0   

王云友 境内自然人 4.05% 9,500,000 0   

上海通怡投资管理有限

公司－通怡梧桐 23 号私

募证券投资基金 

境内非国有法人 2.22% 5,200,480 0   

宁波益进凡投资管理合

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 
境内非国有法人 1.75% 4,103,200 0   

洪幼琴 境内自然人 1.69% 3,976,550 0   

东方富海（芜湖）股权投

资基金（有限合伙） 
境内非国有法人 0.97% 2,269,221 0   

东方富海（芜湖）二号股

权投资基金（有限合伙） 
境内非国有法人 0.45% 1,044,850 0   

王建光 境内自然人 0.32% 750,000 0   

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
扬帆控股和 SFC 为实际控制人控制的股东。东方富海（芜湖）股权投资基金（有

限合伙）和东方富海（芜湖）二号股权投资基金（有限合伙）为一致行动人。 

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

情况说明（如有） 

公司股东上海通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－通怡梧桐 23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除通

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5,200,480 股，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，实际合计持

有 5,200,480 股。 

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

□ 适用 √ 不适用  

4、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

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

□ 适用 √ 不适用  

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。 

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

□ 适用 √ 不适用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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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。 

5、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

□ 适用 √ 不适用  

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。 

6、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

□ 适用 √ 不适用  

三、重要事项 

报告期内，公司将提高市场占有率作为主要目标，采取灵活积极的营销及定价策略，不断发展新渠道，

拓展新市场，实现营业收入31,726.98万元，同比增长43.02%，有效承接了内蒙生产基地新增产能。但基于

内蒙古生产基地产能未充分释放，公司固定成本增加，部分产品的上游原材料价格涨幅较大等因素，2021

年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91.84万元，同比下降47.05%；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

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880.98万元，同比下降51.53%。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。 

（一）利润下降的原因分析 

1、报告期内，公司内蒙古生产基地实现量产，公司采用了更为灵活的价格策略，以达到提高市场占

有率这一战略目标，这也使得产品毛利在短期内受到一定的影响。由于内蒙古生产基地5月底进入正式生

产，产量尚未达到设计产能，这也导致了生产的规模优势没有得到体现，目前阶段产品成本较高。 

2、报告期内，光引发剂产品部分上游原材料价格波动上涨，使得公司生产成本增加。尽管公司通过

项目合作等方式向上游延伸产业链，但相关项目仍在建设中，上半年未能为公司产品的生产提供支持。预

计该类项目的价值将在四季度会逐步显现。 

3、报告期内，尽管部分光引发剂价格所有回调，环比已经平稳，但同比仍有所下降，整体仍处低位。

尤其二季度以来疫情有所反复，其带来的不确定性使得光引发剂产品价格整体回调延后，光引发剂行业短

期承压的格局尚未出现根本性转机。 

4、报告期内，公司的“改扩建”项目与内蒙古生产基地的一期（第二批）项目建设稳步推进，企业资金

需求量增加，财务成本有所增加。 

（二）报告期内的经营成果 

1、市场占有率稳步提升 

报告期内，公司营业收入31,726.98万元，同比增长43.02%。随着内蒙古生产基地光引发剂产品进入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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场，公司光引发剂产品的产业布局进一步完善，一方面可以为客户提供更丰富的产品品类，另一方面基于

其复配使用的特性，我们可以为客户提供更全面的定制化服务。而公司中间体产品在其市场的进一步扩张，

也将为公司在光引发剂领域的整体战略提供更加充分的保障。 

2、内蒙古生产基地投产 

随着2021年5月中下旬内蒙古扬帆取得相应危化品的安全生产许可证，内蒙古生产基地从试生产阶段

进入到正式生产阶段。尽管相应产能的放量需要周期，但内蒙古生产基地的正式投产，意味着公司投资最

多、规模最大的生产基地开始逐步地、有计划地为公司作出业绩贡献，这也将是未来3-5年公司提高市场占

有率最有力的支撑。 

3、新产品开始打入市场 

报告期内，公司新产品光引发剂已完成多个批次生产并提供给下游客户。在提高原有产品市场占有率

的同时，公司正在不断推动新产品面市，努力为客户提供稳定、高品质并不断迭代更新的产品及服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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